
第三章    固定賠率足球博彩 

 

 

 

3.1 固定賠率博彩 

  

 (a) 營辦者全權決定於任何球賽中提供何種在上半場、法定比賽

時間或加時比賽時間中的固定賠率的足球博彩方式。 

   

 (b) 在投注者提交固定賠率的足球投注時，營辦者將表明一固定

賠率。當選擇勝出時，投注金額將乘以該固定賠率。營辦者

可隨時更改某一足球投注種類的固定賠率。 

   

 (c) 營辦者可不時依其絕對酌情權決定根據營辦者依其絕對酌情

權所確定的金額和條件向有權獲得彩金的投注者提供額外彩

金。 

   

 (d) 在營辦者正式紀錄上記錄的與每一足球投注相關的固定賠

率，應為計算有關足球投注彩金的賠率。 

   

 (e) 除本規例第2.20(b)條另有規定外，無論固定賠率隨後有否更

改，營辦者及投注者均無權更改與一項有效足球投注相關的

固定賠率。 

   

 (f) 營辦者可就其不時公佈的足球投注種類提供過關博彩。若根

據本規例，有關足球投注將獲退款，就過關博彩而言，該些

投注的所有可能結果的賠率將被視為「1」。 

   

 (g) 營辦者可就投注者提出派彩快建議酌情定出有關條件，時間

和足球投注種類，而且可以無需說明其拒絕接受投注者派彩

快建議的理由。 

   

 (h) 如某類固定賠率足球投注博彩出現平頭勝出選擇時，每一勝

出選擇的投注金額將按平頭勝出選擇的數目，分為相同數目

的等份。彩金將以一等份的投注金額乘以相關的固定賠率計

算，而其餘的投注金額則作負論。 

   

 

 

  



 (i) 如營辦者認為一項足球投注能否獲得彩金或退款資格不明

確，營辦者有權在該場球賽後延遲支付款項，以便與該球賽

的官方機構進行查證。如在球賽後的合理時間內，營辦者無

法從球賽的官方機構獲得必需的澄清，營辦者有絕對酌情權

決定退還所有相關足球投注的注款及／或採取營辦者認為適

當的其他行動。 

   

 (j) 當營辦者已根據球證之公佈派發彩金及退款時，隨後若根據

球證之裁定或有關球賽或錦標賽的官方機構的決定，公佈有

任何修訂，縱會影響領取彩金或退款之資格，該修訂也將不

獲受理。 

   

 (k) 若營辦者知悉因營辦者就球賽的若干正式賽果的差誤而派出

彩金、退款或派彩快，營辦者有絕對酌情權就修正金額，與

有關投注者進行修正或視情況而定，對有關投注戶口進行扣

款或入款。 

   

 (l) 在營辦者接受投注者的派彩快建議的一刻，該足球投注被視

為即時被投注者放棄。隨後若根據球證之裁定或有關球賽或

錦標賽的官方機構的決定，公佈有任何修訂，縱會影響就該

足球投注營辦者向投注者表示可為此建議支付的由營辦者計

算出的某金額或營辦者接受的實際金額，該修訂將被視為無

效。 

   

3.2 主客和 

   

 (a) 博彩方式 

   

  營辦者可提供而投注者可就某場球賽在法定比賽時間結束時

或只限於加時比賽時間內為主隊勝出或客隊勝出或和局之其

中一項下注。讓球數目將不計算在內。 

   

 (b) 領取彩金資格 

   

  (i) 每一項主客和足球投注，如正確選中該場球賽在法定

比賽時間結束時為主隊勝出或客隊勝出或和局，將有

資格獲發彩金。 

    



  (ii) 每一項加時主客和足球投注，如正確選中只限於該場

球賽在加時比賽時間內為主隊勝出或客隊勝出或和

局，將有資格獲發彩金。 

    

3.3 半場主客和 

   

 (a) 博彩方式 

   

  營辦者可提供而投注者可就某場球賽的半場賽果為主隊勝出

或客隊勝出或和局之其中一項下注。讓球數目將不計算在

內。 

   

 (b) 領取彩金資格 

   

  (i) 每一項半場主客和足球投注，如正確選中該場球賽在

上半場結束時為主隊勝出或客隊勝出或和局，將有資

格獲發彩金。 

   

  (ii) 如該場球賽已經開球但在上半場還未結束時被宣佈為

無效球賽，則所有半場主客和足球投注將獲退款。 

   

  (iii) 雖有規例第2.13(h)條之規定，如該場球賽在上半場結

束之後才被宣佈為無效球賽，則所有半場主客和足球

投注將仍有效，正確選中該場球賽的半場賽果的足球

投注將有資格獲發彩金。 

    

3.4 總入球 

  

 (a) 博彩方式 

   

  (i) 營辦者可提供而投注者可以就某場球賽的法定比賽時

間或加時比賽時間內兩隊球隊的入球總數目下注。 

    

  (ii) 總入球數目將有8種可能結果，即0，1，2，3，4，

5，6及7個入球，7個或以上的入球將被計算為7個入

球。 

    

    

    

    



 (b) 領取彩金資格 

    

  (i) 每一項總入球足球投注，如正確選中該場球賽的法定

比賽時間內兩隊球隊的總入球數目，將有資格獲發彩

金。 

    

  (ii) 每一項加時總入球足球投注，如正確選中該場球賽於

加時比賽時間內兩隊球隊的總入球數目，將有資格獲

發彩金。 

    

3.5 波膽 

    

 (a) 博彩方式 

    

  (i) 營辦者可提供而投注者可就某場球賽的法定比賽時間

內不計算讓球數目在內的正式比數下注。 

    

  (ii) 法定比賽時間結束後，營辦者可提供而投注者可就該

場球賽的加時比數（不計算讓球數目在內）下注。 

    

  (iii) 營辦者可分別就波膽和加時波膽提供如下一個或多個

賽果選擇： 

    

   (a) 主隊勝出 – 比數1:0；2:0；2:1；3:0；3:1；

3:2；4:0；4:1；4:2；5:0；5:1；5:2； 主 其 他

(客無入球) 及／或主其他(客有入球) 

     

   (b) 客隊勝出 – 比數0:1；0:2；1:2；0:3；1:3；

2:3；0:4；1:4；2:4；0:5；1:5；2:5； 客 其 他

(主無入球) 及／或客其他(主有入球) 

     

   (c) 和局 – 0:0；1:1；2:2；3:3及／或和局的其他

比數 

     

 (b) 領取彩金資格 

     

  (i) 每一項波膽足球投注，如從營辦者提供的賽果選擇中

正確選中該場球賽的正式比數，將有資格獲發彩金。 

     



  (ii) 每一項加時波膽足球投注，如從營辦者提供的賽果選

擇中正確選中一該場球賽的加時比數，將有資格獲發

彩金。 

     

3.6 半場波膽  

     

 (a) 博彩方式 

     

  營辦者可提供而投注者可就某場球賽不計算讓球數目在內的

半場比數下注。營辦者可提供如下一個或多個半場波膽賽果

選擇： 

     

  (i) 主 隊 領 先 – 比 數1:0；2:0；2:1；3:0；3:1；3:2；

4:0；4:1；4:2；5:0；5:1；5:2；主其他(客無入球) 及

／或主其他（客有入球） 

     

  (ii) 客 隊 領 先 – 比 數0:1；0:2；1:2；0:3；1:3；2:3；

0:4；1:4；2:4；0:5；1:5；2:5；客其他(主無入球) 及

／或客其他（主有入球） 

     

  (iii) 和局 – 0:0；1:1；2:2；3:3及／或上半場完場時和局的

其他比數 

     

 (b) 領取彩金資格 

     

  (i) 每一項半場波膽足球投注，如從營辦者提供的賽果選

擇中正確選中該場球賽的半場比數，將有資格獲發彩

金。 

     

  (ii) 如該場球賽已經開球但在上半場還未結束時被宣佈為

無效球賽，則所有半場波膽足球投注將獲退款。 

     

  (iii) 雖有規例第2.13(h)條之規定，如該場球賽在上半場結

束之後才被宣佈為無效球賽，則所有半場波膽足球投

注將仍有效，正確選中該場球賽的半場比數的足球投

注將有資格獲發彩金。 

    



3.7 讓球主客和 

  

 (a) 博彩方式 

   

  營辦者可提供而對於營辦者訂定了讓球數目的某場球賽的法

定比賽時間或加時比賽時間内，投注者可就主隊勝出或客隊

勝出或和局之其中一項下注。訂定的讓球數目將為營辦者不

時決定的一個入球的倍數。讓球後比數將用於計算該類足球

投注之彩金。 

   

 (b) 領取彩金資格 

   

  (i) 每一項讓球主客和足球投注，如正確選中根據適用於

該項足球投注的讓球後比數得出的該場球賽法定比賽

時間内的勝方球隊或和局之其中一項，將有資格獲發

彩金。 

  

  (ii) 每一項加時讓球主客和足球投注，如正確選中根據適

用於該項足球投注的讓球後比數得出的該場球賽加時

比賽時間内的勝方球隊或和局之其中一項，將有資格

獲發彩金。 

  

3.8 半全場 

  

 (a) 博彩方式 

   

  營辦者可提供而投注者可就某場球賽的半場賽果及全場賽果

同時下注。半全場足球投注有如下九種可能結果： 

   

  半場賽果  全場賽果 

  主隊領先 及 主隊勝出 

  主隊領先 及 客隊勝出 

  主隊領先 及 和局 

  客隊領先 及 主隊勝出 

  客隊領先 及 客隊勝出 

  客隊領先 及 和局 

  和局 及 主隊勝出 

  和局 及 客隊勝出 

  和局 及 和局 



   

 (b) 領取彩金資格 

   

  (i) 每一項半全場足球投注，如正確選中該場球賽的半場

賽果及全場賽果，將有資格獲發彩金。 

    

  (ii) 如為無效球賽，所有半全場足球投注將獲退款。 

  

3.9 入球單雙 

  

 (a) 博彩方式 

   

  營辦者可提供而投注者可就某場球賽法定比賽時間內入球得

分的總數為單數或是雙數下注。若沒有入球得分，則為足球

投注之目的作「雙」數計算。 

   

 (b) 領取彩金資格 

   

  (i) 每一項入球單雙足球投注，如正確選中該場球賽的法

定比賽時間內入球得分的總數為單數或是雙數，將有

資格獲發彩金。 

    

  (ii) 如為無效球賽，所有入球單雙足球投注將獲退款。 

  

3.10 首名入球 

  

 (a) 博彩方式 

   

  營辦者可提供而投注者可就某場球賽的法定比賽時間内的哪

位指定球員將取得第一個入球或兩支參賽球隊中沒有球員取

得第一個入球下注。可作的選擇如下： 

   

  (i) 指定球員；或 

    

  (ii) 無首名入球。 

   

 (b) 領取彩金資格 

   

  (i) 在首名入球足球投注中，在決定勝出選擇時，烏龍球

將不計算在內。 



    

  (ii) 在首名入球足球投注中，若投注者選擇一名指定球

員，而該場球賽的第一個入球由投注者所選擇的該名

指定球員取得，投注者將有資格獲發彩金。 

    

  (iii) 在首名入球足球投注中，若投注者選擇無首名入球，

而該場球賽內任何一隊均沒有入球得分，投注者將有

資格獲發彩金。烏龍球不計算在內。 

    

  (iv) 在首名入球足球投注中，若於法定比賽時間内，指定

球員以外的球員取得第一個入球，則所有有關的首名

入球足球投注將獲退款。 

    

  (v) 如根據有關球賽的官方機構，一名指定球員沒有在該

球賽中的首個入球（不包括烏龍球）得分前上場比

賽，則所有投注於該名球員的首名入球足球投注將獲

退款。 

    

  (vi) 如該場球賽已經開球但在首個入球得分之前球賽被宣

佈為無效球賽，則所有首名入球足球投注將獲退款。 

    

  (vii) 如一名指定球員在首個入球得分之前因任何理由被罰

離場或換出，則所有投注於該名球員的首名入球足球

投注將作負論。 

    

  (viii) 雖有規例第2.13(h)條之規定，如該場球賽已經開球但

在首個入球得分之後，球賽才被宣佈為無效球賽，則

所有首名入球足球投注將仍有效，正確選中在該場球

賽取得第一個入球的指定球員的足球投注將有資格獲

發彩金。 

  

3.11 讓球 

  

 (a) 博彩方式 

   

  (i) 對於營辦者訂定了讓球的某場球賽的上半場、法定比

賽時間或加時比賽時間（視情況而言），投注者可就

經既定讓球數目調整後，一支勝出球隊下注。 

    



  (ii) 營辦者可就球賽提供以下半場讓球、讓球或加時讓球

（視情況而言）的投注方式： 

    

   (a) 單票式投注，指一項半場讓球、讓球或加時

讓球（視情況而言）足球投注的款額將全部

投入一項讓球數目中；或 

     

   (b) 套票式投注，指一項半場讓球、讓球或加時

讓球（視情況而言）足球投注的款額將平均

分為兩份分別投入該場球賽有關時段的兩項

不同讓球數目中。例如，營辦者於上半場、

法定比賽時間或加時比賽內為B隊分別訂定了

1.5個被讓球數目及1個被讓球數目的兩項讓

球，而投注者選擇A隊勝出，則該投注者的投

注款額將平均分為兩份投入該兩項讓球中

（50%的注款投入1.5個讓球數目的讓球中

（投注1）及50%的注款投入1個讓球數目的讓

球中（投注2））。有三種可能的結果： 

     

    (1) 如果A隊在有關時段以兩個或兩個以上

入球勝出，該投注者的投注1及投注2

均勝出並有資格就兩項投注獲發彩

金； 

      

    (2) 如A隊在有關時段以一個入球勝出（即

讓球後比數為和局），該投注者的投注

1作負論，並將根據第3.11(b)(iv)條的規

定獲退還投注2的注款；或 

      

    (3) 如果在有關時段球賽為和局或B隊勝出

（即讓球後比數為A隊負），投注者的

投注1及投注2均作負論。 

   

 (b) 領取彩金資格 

   

  (i) 每一項半場讓球足球投注，如選中勝方球隊（即半場

比數經營辦者為該項足球投注訂定於上半場比賽時間

的讓球數目調整後的勝方球隊），將有資格獲發彩

金。 



 

  (ii) 每一項讓球足球投注，如選中勝方球隊（即正式比數

經營辦者為該項足球投注訂定於法定比賽時間的讓球

數目調整後的勝方球隊），將有資格獲發彩金。 

    

  (iii) 每一項加時讓球足球投注，如選中勝方球隊（即加時

比數經營辦者為該項足球投注訂定於加時比賽時間的

讓球數目調整後的勝方球隊），將有資格獲發彩金。 

    

  (iv) 如在有關時段讓球後比數為和局，下注一支球隊勝出

的半場讓球足球投注、讓球足球投注或加時讓球足球

投注（視情況而言）在扣除營辦者不時確定的手續費

（如有）後，將獲退款。 

  

  (v) 雖有規例第2.13(h)條之規定，如該場球賽在上半場結

束之後才被宣佈為無效球賽，則所有半場讓球足球投

注將仍有效，正確選中該場球賽上半場勝方球隊（即

半場比數經營辦者為該項足球投注訂定於半場比賽時

間的讓球數目調整後的勝方球隊），將有資格獲發彩

金。 

  

3.12 入球大細 

  

 (a) 博彩方式 

   

  (i) 營辦者可提供而投注者可就某場球賽於法定比賽時間

內或只限於加時比賽時間內（視情況而言）的入球的

總數是否高於或低於營辦者所訂定的某一或某些數目

下注。 

    

  (ii) 提供的一個或多個數目將是營辦者訂定的半數或全數

的倍數（視情況而言），且可由營辦者不時作出變

更。 

    

  (iii) 營辦者可（視情況而言）提供以下入球大細和加時入

球大細的方式： 

    



   (a) 單票式下注，指將一項入球大細或加時入球

大細（視情況而言）足球投注的款額全部投

入一項入球大細中；或 

      

   (b) 套票式下注，指一項入球大細或加時入球大

細（視情況而言）足球投注的款額將平均分

為兩份分別投入一場球賽的兩項不同入球大

細或加時入球大細中。例如，若營辦者為訂

定的一場球賽的法定比賽時間或加時比賽時

間提供的數目為2.5及3而投注者就該場球賽有

關時段入球的總數高於營辦者訂定的數目下

注，則該投注者的投注款額將平均分為兩份

投入該兩項數目中（50%的注款投在該場球賽

的法定比賽時間或加時比賽時間入球的總數

高於2.5中（投注1）及50%的注款投在該場球

賽的法定比賽時間或加時比賽時間入球的總

數高於3中（投注2））。有3種可能的結果： 

      

    (1) 如該場球賽在有關時段的入球總數為4

個入球或更多，該投注者的投注1和投

注2均勝出並有資格就兩項投注獲發彩

金； 

      

    (2) 如該場球賽在有關時段的入球總數為3

個入球（即該場球賽入球的總數和營

辦者為該項足球投注提供的數目相

同），該投注者的投注1為勝出，並將

根據第3.12(b)(iii)條的規例獲退還投注2

注款； 

      

    (3) 如該場球賽在有關時段的入球總數為2

個入球或以下，該投注者的投注1和投

注2均作負論。 

      

      

      

      

      

      



 (b) 領取彩金資格 

      

  (i) 每一項入球大細足球投注，如投注者選中一場球賽於

法定比賽時間的入球總數為高於或低於（要視乎選擇

而定）營辦者為該項足球投注訂定的某一或某些數

目，將有資格獲發彩金。 

      

  (ii) 每一項加時入球大細足球投注，如投注者選中該場球

賽於加時比賽時間的入球總數為高於或低於（要視乎

選擇而定）營辦者為該項足球投注訂定的某一或某些

數目，將有資格獲發彩金。 

      

  (iii) 如該場球賽在有關時段的入球總數和營辦者為該項足

球投注訂定的數目相同時，相關的入球大細或加時入

球大細（視情況而言）足球投注會在扣除營辦者不時

確定的手續費（如有）後，將獲得退款。 

      

3.13 半場入球大細 

      

 (a) 博彩方式 

      

  (i) 營辦者可提供而投注者可就某場球賽上半場入球的總

數是否高於或低於營辦者所訂定的某一或某些數目下

注。提供的數目將是營辦者訂定的半數或全數的倍

數，且可由營辦者不時作出變更。 

      

  (ii) 營辦者可提供以下半場入球大細的方式： 

      

   (a) 單票式半場入球大細，指將一項半場入球大

細足球投注的款額全部投入一項半場入球大

細中；或 

      



   (b) 套票式半場入球大細，指一項半場入球大細

足球投注的款額將平均分為兩份分別投入一

場球賽的兩項不同半場入球大細中。例如，

若營辦者為訂定的一場球賽上半場入球提供

的數目為1.5及2而投注者就該場球賽上半場入

球的總數高於營辦者訂定的數目下注，則該

投注者的投注款額將平均分為兩份投入該兩

項數目中（50%的注款投在該場球賽上半場入

球的總數高於1.5中（投注1）及50%的注款投

在該場球賽上半場入球的總數高於2中（投注

2））。有3種可能的結果： 

      

    (1) 如該場球賽上半場入球的總數為3個入

球或更多，該投注者的投注1和投注2

均勝出並有資格就兩項投注獲發彩

金； 

      

    (2) 如該場球賽上半場入球的總數為2個入

球（即該場球賽上半場入球的總數和

營辦者為該項足球投注提供的數目相

同），該投注者的投注1為勝出，並將

根據第3.13(b)(ii)條的規例獲退還投注2

注款； 

      

    (3) 如該場球賽上半場入球的總數為1個入

球或以下，該投注者的投注1和投注2

均作負論。 

      

 (b) 領取彩金資格 

      

  (i) 每一項半場入球大細足球投注，如投注者選中該場球

賽上半場入球的總數為高於或低於（要視乎選擇而

定）營辦者為該項足球投注訂定的某一或某些數目，

將有資格獲發彩金。 

      

  (ii) 如該場球賽上半場入球的總數和營辦者為該項足球投

注訂定的數目相同時，相關的半場入球大細足球投注

會在扣除營辦者不時確定的手續費（如有）後，將獲

得退款。 



      

  (iii) 受限於本規例第2.13(g)條，如該場球賽已經開球但在

上半場還未結束時被宣佈為無效球賽，則所有半場入

球大細足球投注將獲退款。 

      

  (iv) 雖有規例第2.13(h)條之規定，如該場球賽在上半場結

束之後才被宣佈為無效球賽，則所有半場入球大細足

球投注將仍有效，正確選中該場球賽上半場入球的總

數為高於或低於（要視乎選擇而定）營辦者為該項足

球投注訂定的某一或某些數目的足球投注將有資格獲

發彩金。 

    

3.14 開出角球大細 

  

 (a) 博彩方式 

   

  (i) 營辦者可提供而投注者可就某場球賽在法定比賽時間

或只限於加時比賽時間內（視情況而言）角球開出的

總數是否高於或低於營辦者所訂定的某一或某些數目

下注。提供的數目將是營辦者訂定的半數或全數的倍

數，且可由營辦者不時作出變更。 

    

  (ii) 營辦者可（視情況而言）提供以下開出角球大細或加

時開出角球大細的方式： 

    

   (a) 單票式下注，指將一項開出角球大細或加時

開出角球大細（視情況而言）足球投注的款

額全部投入一項營辦者提供的數目的投注

中；或 

      



   (b) 套票式下注，指一項開出角球大細或加時開

出角球大細（視情況而言）足球投注的款額

將平均分為兩份分別投入一場球賽的兩項營

辦者提供的兩個或更多的數目的投注中。例

如，若營辦者為訂定的該場球賽法定時間或

加時開出角球提供的數目為8.5及9而投注者就

該場球賽角球或加時角球的總數高於營辦者

訂定的數目下注，則該投注者的投注款額將

平均分為兩份投入該兩項數目中（50%的注款

投在該場球賽的法定比賽時間或加時比賽時

間開出角球的總數高於8.5中（投注1）及50%

的注款投在該場球賽的法定比賽時間或加時

比賽時間開出角球的總數高於9中（投注

2））。有3種可能的結果： 

      

    (1) 如該場球賽有關時段開出角球的總數

為10個角球或更多，該投注者的投注1

和投注2均勝出並有資格就兩項投注獲

發彩金； 

      

    (2) 如該場球賽有關時段開出角球的總數

為9個角球（即該場球賽開出角球的總

數和營辦者為該項足球投注提供的數

目相同），該投注者的投注1為勝出，

並將根據第3.14(b)(iii)及3.14(b)(iv)條的

規例獲退還投注2注款； 

      

    (3) 如該場球賽有關時段開出角球的總數

為8個角球或以下，該投注者的投注1

和投注2均作負論。 

      

 (b) 領取彩金資格 

   

  (i) 每一項開出角球大細足球投注，如投注者選中該場球

賽於法定比賽時間內開出角球的總數為高於或低於

（要視乎選擇而定）營辦者為該項足球投注訂定的某

一或某些數目，將有資格獲發彩金。 

    



  (ii) 每一項加時開出角球大細足球投注，如投注者選中該

場球賽於加時比賽時間內開出角球的總數為高於或低

於（要視乎選擇而定）營辦者為該項足球投注訂定的

某一或某些數目，將有資格獲發彩金。 

    

  (iii) 如該場球賽於法定比賽時間內開出角球的總數和營辦

者為該項開出角球大細足球投注訂定的數目相同時，

該些開出角球大細足球投注會在扣除營辦者可能收取

且不時確定的手續費（如有）後，將獲退款。 

    

  (iv) 如該場球賽於加時比賽時間內開出角球的總數和營辦

者為該項開出角球大細足球投注訂定的數目相同時，

該些加時開出角球大細足球投注會在扣除營辦者可能

收取且不時確定的手續費（如有）後獲退款。 

    

3.15 半場開出角球大細 

  

 (a) 博彩方式 

   

  (i) 營辦者可提供而投注者可就某場球賽在上半場時間內

角球開出的總數是否高於或低於營辦者所訂定的某一

或某些數目下注。提供的數目將是營辦者訂定的半數

或全數的倍數，且可由營辦者不時作出變更。 

    

  (ii) 營辦者可提供以下半場開出角球大細的方式： 

    

   (a) 單票式下注，指將一項半場開出角球大細足

球投注的款額全部投入一項營辦者提供的數

目的投注中；或 

      



   (b) 套票式下注，指一項半場開出角球大細足球

投注的款額將平均分為兩份分別投入一場球

賽的兩項營辦者提供的兩個或更多的數目的

投注中。例如，若營辦者為訂定的該場球賽

上半場時間內開出角球提供的數目為5.5及6而

投注者就該場球賽上半場角球的總數高於營

辦者訂定的數目下注，則該投注者的投注款

額將平均分為兩份投入該兩項數目中（50%的

注款投在該場球賽上半場開出角球的總數高

於5.5中（投注1）及50%的注款投在該場球賽

上半場開出角球的總數高於6中（投注2））。

有3種可能的結果： 

      

    (1) 如該場球賽上半場開出角球的總數為7

個角球或更多，該投注者的投注1和投

注2均勝出並有資格就兩項投注獲發彩

金； 

      

    (2) 如該場球賽上半場開出角球的總數為6

個角球（即該場球賽開出角球的總數

和營辦者為該項足球投注提供的數目

相同），該投注者的投注1為勝出，並

將根據第3.15(b)(ii)條的規例獲退還投

注2注款； 

      

    (3) 如該場球賽上半場開出角球的總數為 5

個角球或以下，該投注者的投注 1 和

投注 2 均作負論。 

 

      

 (b) 領取彩金資格 

   

  (i) 每一項半場開出角球大細足球投注，如投注者選中該

場球賽在上半場時間内開出角球的總數為高於或低於

（要視乎選擇而定）營辦者為該項足球投注訂定的某

一或某些數目，將有資格獲發彩金。 

    



  (ii) 如該場球賽在上半場時間内開出角球的總數和營辦者

為該項足球投注訂定的數目相同時，該些半場開出角

球大細足球投注會在扣除營辦者不時確定的手續費

（如有）後，將獲退款。 

    

  (iii) 受限於本規例第2.13(g)條，如該場球賽已經開球但在

上半場還未結束時被宣佈為無效球賽，則所有半場開

出角球大細足球投注將獲退款。 

    

  (iv) 雖有規例第2.13(h)條之規定，如該場球賽在上半場結

束之後才被宣佈為無效球賽，則所有半場開出角球大

細足球投注將仍有效，正確選中該場球賽上半場開出

角球的總數為高於或低於（要視乎選擇而定）營辦者

為該項足球投注訂定的某一或某些數目的足球投注將

有資格獲發彩金。 

    

3.16 開出角球讓球 

  

 (a) 博彩方式 

   

  (i) 營辦者可提供而投注者可就某場球賽在上半場、法定

比賽時間或加時比賽時間內（視情況而言）選擇開出

角球數目經既定角球讓球數目調整後，那支球隊開出

最多角球的一項足球投注。 

    

  (ii) 營辦者可就球賽提供下述半場開出角球讓球、開出角

球讓球或加時開出角球讓球（視情況而言）的投注方

式： 

    

   (a) 單票式投注，指一項半場開出角球讓球、角

球讓球或加時開出角球讓球（視情況而言）

足球投注的款額將全部投入一項角球讓球數

目中；或 

      



   (b) 套票式投注，指一項半場開出角球讓球、開

出角球讓球或加時開出角球讓球（視情況而

言）足球投注的款額將平均分為兩份分別投

入該場球賽有關時段的兩項不同角球讓球數

目中。例如，營辦者於上半場、法定比賽時

間或加時比賽內為B隊分別訂定了1.5個角球被

讓球數目及1個角球被讓球數目的兩項角球讓

球，而投注者選擇A隊勝出，則該投注者的投

注款額將平均分為兩份投入該兩項角球讓球

中（50%的注款投入1.5個角球讓球數目的角

球讓球中（投注1）及50%的注款投入1個角球

讓球數目的角球讓球中（投注2））。有三種可

能的結果： 

      

    (1) 如果A隊在有關時段開出兩個或以上角

球勝出，該投注者的投注1及投注2均

勝出並有資格就兩項投注獲發彩金； 

      

    (2) 如A隊在有關時段開出一個角球，該投

注者的投注 1 作負論，並將根據第

3.16(b)(iv)條的規定獲發還投注2的退

款；或 

      

    (3) 如果在有關時段A隊開出的角球為零，

而B隊開出兩個或以上角球，投注者的

投注1及投注2均作負論。 

      

 (b) 領取彩金資格 

   

  (i) 每一項半場開出角球讓球足球投注，如選中勝方球隊

（即上半場開出的角球經營辦者為該項足球投注訂定

的角球讓球數目調整後的勝方球隊），將有資格獲發

彩金。 

    

  (ii) 每一項開出角球讓球足球投注，如選中勝方球隊（即

法定比賽時間開出的角球經營辦者為該項足球投注訂

定的角球讓球數目調整後的勝方球隊），將有資格獲

發彩金。 

    



  (iii) 每一項加時開出角球讓球足球投注，如選中勝方球隊

（即加時比賽時間開出的角球經營辦者為該項足球投

注訂定的角球讓球數目調整後的勝方球隊），將有資

格獲發彩金。 

    

  (iv) 如該場球賽於有關時段內開出角球的總數經角球讓球

數目調整後和營辦者為該項足球投注訂定的數目相同

時，該些半場開出角球讓球、開出角球讓球和加時開

出角球讓球足球投注會在扣除營辦者可能收取且不時

確定的手續費（如有）後，將獲退款。 

    

  (v) 雖有規例第2.13(h)條之規定，如該場球賽在上半場結

束之後才被宣佈為無效球賽，則所有半場開出角球讓

球足球投注將仍有效，正確選中該場球賽上半場勝方

球隊（即半場開出的角球經營辦者為該項足球投注訂

定的角球讓球數目調整後的勝方球隊），將有資格獲

發彩金。 

    

3.17 下一名入球球員 

  

 (a) 博彩方式 

   

  營辦者可提供而投注者可就某場球賽的法定比賽時間或加時

比賽時間内（視情況而言），在營辦者提供下一名入球球員

足球投注後，哪位指定球員將取得下一個入球或兩支參賽球

隊中沒有球員取得下一個入球下注。可作的選擇如下： 

   

  (i) 指定球員；或 

    

  (ii) 無下一名入球球員。 

   

 (b) 領取彩金資格 

   

  (i) 在下一名入球球員足球投注中，在決定勝出選擇時，

烏龍球將不計算在內。 

    

  (ii) 在下一名入球球員足球投注中，若投注者選擇一名指

定球員，而該場球賽的下一個入球由投注者所選擇的

該名指定球員取得，投注者將有資格獲發彩金。 

    



  (iii) 在下一名入球球員足球投注中，若投注者選擇無下一

名入球球員，而該場球賽內任何球員均沒有入球得

分，投注者將有資格獲發彩金。烏龍球不會計算在

內。 

    

  (iv) 在下一名入球球員足球投注中，若於營辦者提供下一

名入球球員足球投注後，指定球員以外的球員取得下

一個入球，則所有有關的下一名入球球員足球投注將

獲退款。 

    

  (v) 如根據有關球賽的官方機構，一名指定球員沒有在該

球賽中的首個入球及其他入球（不包括烏龍球）得分

前上場比賽，則所有投注於該名球員在法定比賽時間

或加時比賽時間（視情況而言）的下一個入球球員足

球投注將獲退款。 

    

  (vi) 如該場球賽已經開球但就下一球入球球員足球投注在

下一個入球得分之前，球賽被宣佈為無效球賽，則所

有下一名入球球員足球投注將獲退款。 

    

  (vii) 如一名指定球員在下一個入球得分之前因任何理由被

罰離場或換出，或本規例第3.17(a)(ii), 3.17 (b)(ii) 或 

3.17(b)(iv) 所述情況在法定比賽時間或加時比賽時間

（視情況而言）出現，則就有關時段所有投注於該名

球員的下一名入球球員足球投注將作負論。 

    

  (viii) 雖有規例第2.13(h)條之規定，如該場球賽已經開球，

且(a)該球賽已有第一個入球和(b)就下一個入球球員

足球投注已有入球之後，球賽才被宣佈為無效球賽，

則所有下一名入球球員足球投注將仍有效，正確選中

在該場球賽取得下一個入球的指定球員的足球投注將

有資格獲發彩金。 

  

3.18 最後入球球員 

  

 (a) 博彩方式 

   



  營辦者可提供而投注者可就某場球賽的法定比賽時間或加時

比賽時間内（視情況而言），哪位指定球員將取得最後一個

入球或兩支參賽球隊中沒有球員取得最後一個入球下注。可

作的選擇如下： 

   

  (i) 指定球員；或 

    

  (ii) 無最後入球球員。 

   

 (b) 領取彩金資格 

   

  (i) 在最後入球球員足球投注中，在決定勝出選擇時，烏

龍球將不計算在內。 

    

  (ii) 在最後入球球員足球投注中，若投注者選擇一名指定

球員，而該場球賽的法定比賽時間或加時比賽時間内

（視情況而言），最後一個入球由投注者所選擇的該

名指定球員取得，投注者將有資格獲發彩金。 

    

  (iii) 在最後入球球員足球投注中，若投注者選擇無最後入

球球員，而在營辦者提供該最後入球球員足球投注

後，該場球賽沒有任何球員入球得分，投注者將有資

格獲發彩金。烏龍球不會計算在內。 

    

  (iv) 在最後入球球員足球投注中，若指定球員以外的球員

取得最後一個入球，則所有有關的最後入球球員足球

投注將獲退款。 

    

  (v) 如根據有關球賽的官方機構，一名指定球員沒有在法

定比賽時間或加時比賽時間（視情況而言）完結前上

場比賽，所有該球員的最後入球球員足球投注將獲退

款。 

    

  (vi) 如該場球賽已經開球但球賽被宣佈為無效球賽，不論

有沒有入球，所有最後入球球員足球投注將獲退款。 

    



  (vii) 如在一名指定球員因任何理由被罰離場或換出後，該

球賽再有入球，則就該球賽的有關法定比賽時間或加

時比賽時間所有投注於該名球員的最後入球球員足球

投注將作負論。 

  

3.19 任何時間入球球員 

  

 (a) 博彩方式 

   

  營辦者可提供而投注者可就某場球賽的法定比賽時間或加時

比賽時間内（視情況而言），一位指定球員能取得入球下

注。 

   

 (b) 領取彩金資格 

   

  (i) 在任何時間入球球員足球投注中，在決定勝出選擇

時，烏龍球將不計算在內。 

    

  (ii) 在任何時間入球球員足球投注中，若投注者選擇一名

指定球員，而該場球賽的法定比賽時間或加時比賽時

間内（視情況而言），該名指定球員取得入球，投注

者將有資格獲發彩金。 

    

  (iii) 如根據有關球賽的官方機構，一名指定球員沒有在該

球賽的法定比賽時間或加時比賽時間期間（視情況而

言）上場比賽，所有該球員在相關時段的任何時間入

球球員足球投注將獲退款。 

    

  (iv) 如該場球賽已經開球但球賽被宣佈為無效球賽，所有

任何時間入球球員足球投注將獲退款。 

    

  (v) 如一名指定球員在取得入球前，因任何理由在法定比

賽時間或加時比賽時間内（視情況而言）被罰離場或

換出，則就該球賽的有關法定比賽時間或加時比賽時

間所有投注於該名球員的任何時間入球球員足球投注

將作負論。 

    



  (vi) 雖有規例第2.13(h)條之規定，如該場球賽已經開球，

但就任何時間入球球員足球投注已有入球之後，球賽

才被宣佈為無效球賽，則所有任何時間入球球員足球

投注將仍有效，正確選中入球的指定球員的任何時間

入球球員足球投注將有資格獲發彩金。 

  

3.20 第一隊入球 

  

 (a) 博彩方式 

   

  營辦者可提供而投注者可就某場球賽的兩支參賽球隊的那一

隊將會於法定比賽時間內獲得第一個入球得分或無入球之其

中一項下注。可作的選擇如下： 

    

  (i) 主隊入球； 

    

  (ii) 客隊入球；或 

    

  (iii) 無入球。 

    

 (b) 領取彩金資格 

   

  (i) 在進行第一隊入球足球投注的結算時，烏龍球入球將

歸於得分球隊。例如，若客隊有烏龍球入球而令比數

成為1:0，投注者的第一隊入球足球投注選擇為主隊

入球將有資格獲發彩金。 

    

  (ii) 若投注者選擇的第一隊入球足球投注，正確選中在一

場比賽的法定比賽時間內主隊或客隊能獲得第一個入

球得分，將有資格獲發彩金。 

    

  (iii) 若投注者在第一隊入球足球投注中選擇無入球，而該

場比賽的法定比賽時間內沒有入球得分，將有資格獲

發彩金。 

    

  (iv) 如該場球賽已經開球但在法定比賽時間內被宣佈為無

效球賽，而其間沒有入球得分，則所有第一隊入球足

球投注將獲退款。 

    



  (v) 雖有本規例第2.13(h)條，如該場球賽已經開球並在法

定比賽時間內有入球得分後才被宣佈為無效球賽，則

所有第一隊入球足球投注將仍有效，正確選中那一隊

球隊於該場球賽的法定比賽時間內獲得第一個入球得

分的足球投注將有資格獲發彩金。 

    

3.21 下一隊入球 

  

 (a) 博彩方式 

    

  (i) 營辦者可提供而投注者可就某場球賽的兩支參賽球隊

的那一隊將會於法定比賽時間或加時比賽時間（視情

況而言）內獲得下一球入球得分或再沒有入球之其中

一項下注。可作的選擇如下： 

    

   (a) 主隊入球； 

     

   (b) 客隊入球；或 

     

   (c) 再沒有入球。 

    

  (ii) 一項於法定比賽時間內成為有效足球投注的下一隊入

球足球投注將在有關球賽的法定比賽時間結束時進行

結算。例如，若投注者於法定比賽時間內選擇主隊能

獲得下一球入球得分，而由該下一隊入球足球投注成

為有效足球投注起至法定比賽時間結束時主隊或客隊

均沒有入球，則該投注者的足球投注作負論，不論其

後在該球賽的加時比賽時間內會否有更多入球。 

   

 (b) 領取彩金資格 

    

  (i) 在進行下一隊入球足球投注的結算時，烏龍球入球將

歸於得分球隊。例如，若客隊有烏龍球入球而令比數

成為1:0，投注者的下一隊入球足球投注選擇為主隊

入球將有資格獲發彩金。 

    



  (ii) 若投注者選擇的下一隊入球足球投注在一場球賽的法

定比賽時間內成為有效足球投注，並正確選中於法定

時間內主隊或客隊能獲得下一球入球得分（由該下一

隊入球足球投注成為有效足球投注後計算），將有資

格獲發彩金。 

    

  (iii) 若投注者選擇的下一隊入球足球投注在一場球賽的法

定比賽時間內成為有效足球投注，並正確選中該場球

賽由其下一隊入球足球投注成為有效足球投注起至法

定比賽時間結束時再沒有入球得分，將有資格獲發彩

金，不論其後在該球賽的加時比賽時間內會否再有入

球得分。 

    

  (iv) 若投注者選擇的下一隊入球足球投注在一場球賽的法

定比賽時間結束後成為有效足球投注，並正確選中於

加時比賽時間內主隊或客隊能獲得下一球入球得分

（由該項下一隊入球足球投注成為有效足球投注後計

算），將有資格獲發彩金。 

    

  (v) 若投注者選擇的下一隊入球足球投注在一場球賽的法

定比賽時間結束後成為有效足球投注，並正確選中該

場球賽由其下一隊入球足球投注成為有效足球投注起

至加時比賽時間結束時為再沒有入球得分，將有資格

獲發彩金。 

    

  (vi) 如一場球賽已經開球但在法定比賽時間內被宣佈為無

效球賽，而其間沒有入球得分，則所有下一隊入球足

球投注將獲退款。 

    

  (vii) 如一場球賽進入加時比賽時間後被宣佈為無效球賽，

而在加時比賽時間內沒有入球得分，則所有在法定比

賽時間結束後成為有效足球投注的下一隊入球足球投

注將獲退款，而所有在法定比賽時間內成為有效足球

投注的下一隊入球足球投注將仍有效。 

    



  (viii) 如一場球賽已經開球並在法定比賽時間或加時比賽時

間內（視情況而言）有一個或多個入球得分後才被宣

佈為無效球賽，則所有在最後入球得分前成為有效足

球投注的下一隊入球足球投注將仍有效，而所有在最

後入球得分發生後才成為有效足球投注的下一隊入球

足球投注將獲退款。 

  

3.22 晉級球隊 

  

 (a) 博彩方式 

   

  營辦者可提供而投注者可就特定的錦標賽中那一隊球隊能

夠晉級下一圈賽事而下注。 

    

 (b) 領取彩金資格 

    

  (i) 就每一項晉級球隊足球投注，如正確選中在某個錦標

賽中根據該錦標賽的官方機構公佈為某隊球隊將能

晉級下一圈賽事，將有資格獲發彩金。 

    

  (ii) 如在一場球賽結束時，未能夠決定那一隊球隊能晉級

下一圈錦標賽賽事，而該錦標賽的官方機構宣佈將安

排另一場球賽而決定那一隊球隊能晉級，營辦者有絕

對酌情權決定退還所有有關的晉級球隊足球投注及／

或採取營辦者認為適當的其他行動。 

    

  (iii) 如營辦者認為任何能晉級下一圈錦標賽賽事的球隊結

果不明確，營辦者有權在該場球賽後延遲派彩，以便

與該錦標賽的官方機構進行查證。如在球賽後的合理

時間內，營辦者無法從官方機構獲得必需的澄清，營

辦者有絕對酌情權決定退還所有有關的晉級球隊足球

投注及／或採取營辦者認為適當的其他行動。 

    

  (iv) 就派彩而言，營辦者一旦開始派發勝出晉級球隊足球

投注的彩金，該錦標賽的官方機構隨後在公佈或決定

上所作的任何修改將不予理會。 

    

3.23 神射手 

  



 (a) 博彩方式 

   

  (i) 營辦者可提供而投注者可就特定的錦標賽中那一位球

員取得最多入球而下注。可作的選擇如下： 

    

   (a) 指定球員；或 

     

   (b) 其他球員。 

    

 (b) 領取彩金資格 

    

  (i) 在決定神射手足球投注勝出選擇時，烏龍球將不計算

在內。 

    

  (ii) 在神射手足球投注中，若投注者選擇一名指定球員，

而該名由投注者選擇的指定球員在相關錦標賽中取得

最多入球，投注者將有資格獲發彩金。 

    

  (iii) 在神射手足球投注中，若投注者選擇其他球員，而在

相關錦標賽中取得最多入球的球員為其他球員，投注

者將有資格獲發彩金。 

    

  (iv) 如根據該錦標賽的官方機構，一名指定球員在錦標賽

的任何球賽（包括加時比賽時間）均沒有上場比賽，

則所有投注於該名指定球員的神射手足球投注將獲退

款。 

    

  (v) 除本規例第 3.1(i)條因入球最多的球員賽果不明確另

有規定外，和除非並無指定球員在錦標賽的任何球賽

（包括加時比賽時間）上場比賽，所有神射手足球投

注將獲退款，否則所有神射手足球投注將仍有效，而

正確選中在相關錦標賽取得最多入球的指定球員或其

他球員的神射手足球投注，將有資格獲發彩金。 

    

3.24 組合入球王 

  

 (a) 博彩方式 

   



  營辦者可提供而投注者可選擇就由營辦者指定的某段特定日

子內，某特定組合中那一隊球隊能取得最多入球而下注。 

    

 (b) 領取彩金資格 

    

  (i) 在組合入球王足球投注中，若投注者選擇一支球隊，

而該支由投注者選擇的球隊在所屬組合中取得最多入

球，投注者將有資格獲發彩金。 

    

  (ii) 若涉及組合入球王足球投注的球賽其中一場或以上被

宣佈為無效球賽，所有組合入球王足球投注將仍有

效。被宣佈為無效球賽的相關球賽的賽果，將為該錦

標賽的官方機構所宣佈的正式賽果。如該錦標賽的官

方機構未有就相關球賽宣佈正式賽果，就組合入球王

足球投注而言，賽果將被視為0:0。 

    

  (iii) 若組合內的球隊在營辦者指定的錦標賽及一段特定日

子內未有參與任何球賽，所有投注於該球隊的組合入

球王足球投注將獲退款。 

    

  (iv) 除本規例第3.24(b)(iii)條另有規定外，所有組合入球

王足球投注將仍有效。 

  

3.25 錦標賽投注 

  

 (a) 博彩方式 

   

  營辦者可提供而投注者可就營辦者於特定的錦標賽及／或多

個錦標賽的指定項目或結果下注，例如： 

   

  (i) 冠軍 — 選擇錦標賽的冠軍球隊 

    

  (ii) 小組首名 — 選擇在錦標賽所有小組球賽結束後，在

相關小組中獲得第一名的球隊 

    

  (iii) 小組一二名 — 選擇在錦標賽所有小組球賽結束後，

在相關小組中獲得第一名及第二名的球隊之正確次序 

    



  (iv) 決賽組合 — 選擇兩支將會在總決賽球賽對壘，決出

錦標賽第一名及第二名的球隊 

    

  (v) 一隊特定的球隊在營辦者指定的多個錦標賽中能成為

冠軍球隊的次數 

    

  (vi) 勝出洲份 — 選擇該錦標賽的冠軍球隊屬於哪一個洲

份 

    

  (vii) 勝出國家 — 選擇該錦標賽的冠軍球隊屬於哪一個國

家 

    

  (viii) 升班球隊 — 選擇某隊球隊會否在現球季結束後升班

至特定的錦標賽 

    

  (ix) 降班球隊 — 選擇某隊球隊會否在現球季結束後降班

至特定的錦標賽 

    

  (x) 合資格球隊 — 選擇某隊球隊會否合資格參加該錦標

賽 

    

  (xi) 排名最後球隊 — 選擇某隊球隊會否在該錦標賽現球

季結束後在該錦標賽排名最後 

    

  就某些錦標賽投注而言，除了特定的選擇，營辦者可提供

「非上述選擇」或其他的選擇。 

   

 (b) 領取彩金資格 

   

  (i) 每一項錦標賽投注，如選中營辦者根據有關錦標賽的

官方機構公佈的正式規則及結果而裁決的勝出項目或

結果，將有資格獲發彩金。 

    

  (ii) 若一個或多個錦標賽被取消或終止，則有關該個錦標

賽所有尚未有結果的錦標賽投注將獲退款。 

    

  (iii) 若一個或多個錦標賽延期舉行，則營辦者可行使其酌

情權決定是否將有關該個錦標賽的所有錦標賽投注退

款。 

    



  (iv) 有關涉及單個錦標賽的錦標賽投注，如一隊球隊於未

有參與任何有關球賽前已退出錦標賽，則所有含該球

隊的錦標賽投注將獲退款。 

    

  (v) 有關涉及單個錦標賽的錦標賽投注，如一隊球隊於參

與任何有關球賽後始退出錦標賽，則所有含該球隊的

錦標賽投注將作負論。 

    

  (vi) 有關涉及多個錦標賽的錦標賽投注，如一隊球隊退出

任何一個有關的錦標賽（不論該隊球隊有否在退出前

參與任何有關錦標賽的球賽），則所有含該球隊的錦

標賽投注將獲退款。 

    

  (vii) 如根據該錦標賽的官方機構，一球員未有在錦標賽的

任何球賽（包括加時比賽時間及／或互射十二碼決勝

負）上場比賽，則所有投注於該球員上的指定球員錦

標賽投注將獲退款。 

    

  (viii) 如營辦者認為任何一個錦標賽的任何結果不明確，營

辦者有權在該錦標賽後延遲派彩，以便與該錦標賽的

官方機構進行查證。如在錦標賽後的合理時間內，營

辦者無法從錦標賽的官方機構獲得必需的澄清，營辦

者有絕對酌情權決定退還與該個錦標賽有關的所有錦

標賽投注的注款及／或採取營辦者認為適當的其他行

動。 

    

  (ix) 就派彩而言，營辦者一旦開始支付勝出該錦標賽投注

的彩金，該錦標賽的官方機構隨後在該錦標賽記錄上

所作的任何修改將不予理會。 

  

3.26 特別項目 

  

 (a) 博彩方式 

   

  營辦者可提供而投注者可就營辦者指定於某場球賽的某些特

別項目的結果下注，營辦者會提供下列特別項目： 

   

  (i) 項目（一）：一名特定球員在球賽中取得的總入球 

    



   投注者可就一名特定球員在該場球賽的法定比賽時間

內取得的入球總數投注。項目（一）的特別項目足球

投注有4種可能結果，即0，1，2及3個入球，3個或以

上的入球將仍被計算為3個入球。 

    

  (ii) 項目（二）：一支指定球隊是會否反敗為勝 

    

   投注者可就其中一支營辦者指定球隊是否會在一場營

辦者指定球賽的法定比賽時間內比數曾經或當時已經

落後，例如落後0:1、1:2，而最後在法定比賽時間內

勝出該場賽事投注。 

    

  (iii) 項目（三）：哪一項事件會首先發生在一個特定球員

身上 

    

   投注者就以下由營辦者指定的事件中哪一項會在該場

指定球賽的法定比賽時間內首先發生在一個特定球員

身上進行投注。營辦者全權決定於一場球賽中就下列

事件提供哪兩項或以上進行投注： 

    

   (1)      被罰黃牌 

   (2)      被罰紅牌 

   (3)      入球 

   (4)      被換出 

   (5)      上述事件沒有發生 

    

 (b) 項目（一）的特別項目足球投注的領取彩金資格 

   

  (i) 項目（一）的特別項目足球投注，如投注者選中特定

球員取得的入球總數，將有資格獲發彩金。 

    

  (ii) 所有投注於一場無效球賽的項目（一）的特別項目足

球投注將按規例第2.13(g)條宣佈無效及將獲退款。 

    

  (iii) 在項目（一）的特別項目足球投注中，在決定一名特

定球員取得的入球總數及勝出選擇時，烏龍球將不計

算在內。 

    



  (iv) 如根據該錦標賽的官方機構，一名特定球員在球賽開

球後才上場比賽，則所有就該特定球員的項目（一）

的特別項目足球投注將獲退款。特定球員在球賽的法

定比賽時間內其後被罰離場或被換出場，仍應被視為

已有在該球賽中上場比賽。 

    

 (c) 項目（二）的特別項目足球投注的領取彩金資格 

    

  (i) 項目（二）的特別項目足球投注，如投注者選中營辦

者指定的特定球隊有否會在該場球賽的法定比賽時間

內比數曾經或當時已經落後，而最後在法定比賽時間

內勝出該場賽事，將有資格獲發彩金。 

    

  (ii) 所有投注於一場無效球賽的項目（二）的特別項目足

球投注將按規例第2.13(g)條宣佈為無效及獲退款。 

    

 (d) 項目（三）的特別項目足球投注的領取彩金資格 

    

  (i) 所有項目（三）的特別項目足球投注，如投注者選中

按規例第3.26(a)(iii)條所述的有關事件首先發生在球

賽的一個特定球員身上，將有資格獲發彩金。 

    

  (ii) 如規例第3.26(a)(iii)條所指的事件在一場球賽被宣佈

為無效球賽前，已發生在一名特定球員身上（惟「上

述事件沒有發生」不算在內），則項目（三）特別項

目的足球投注將仍有效，正確選中該項目（三）特別

項目結果的足球投注將有資格獲發彩金。 

    

  (iii) 除規例第3.26(d)(ii)條另有規定外，所有投注於一場

無效球賽的項目（三）特別項目足球投注將按規例第

2.13(g)條宣佈為無效及獲退款。 

    

  (iv) 如一場球賽已經開球但在任何規則第3.26(a)(iii)條所

指的事件（惟「上述事件沒有發生」不算在內）發生

之前球賽被宣佈為無效球賽，則所有項目（三）特別

項目足球投注將獲退款。 

    

  (v) 就項目（三）的特別項目足球投注而言，烏龍球不計

算為特定球員的入球。 



    

  (vi) 如根據該錦標賽的官方機構，一名特定球員在球賽開

球後才上場比賽，則所有就該特定球員的項目（三）

的特別項目足球投注將獲退款。特定球員在球賽的法

定比賽時間內其後被罰離場或被換出場，仍應被視為

已有在該球賽中上場比賽。 

 


